《佳木斯市东风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
政策解读
按照省、市部署，由佳木斯市东风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组织有关部门对《佳木斯市东风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等9部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。为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《佳木斯市东风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内容，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预案制定的目的
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的统一指挥、紧急救援和综合协调，及时、科学、有序、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防止事故扩大，迅速抢救受灾遇险人员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二、编制依据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4.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5. 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
6.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7. 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
8. 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
9. 《黑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》
10. 《佳木斯市东风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
11. 《佳木斯市东风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
三、主要内容
本预案主要由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、预防预警、事故报告、应急响应、应急处置、后期处置、应急保障等章节组成，较全面地将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、应急处置措施等涵盖在内。
四、适用范围
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发生超出本单位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，或者发生波及到周边人员、建筑、设施的事故，或者烟花爆竹运输过程发生的火灾、爆炸事故处置，适用于本预案。
五、解读机关及咨询电话
解读机关：佳木斯市东风区应急管理局
联系电话：0454-8332350

